
三发改函〔2021〕1537 号

(复文分类：A )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对政协三亚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第 743 号提案的答复

钟松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解决我市菜价高问题的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当前我市“菜篮子”情况概述

据省发改委通报，2021年1-7月份，我市综合食品价格指数

同比累计下降2.88%，全省排名第12位（全省18个市县，排名越

后，价格控制越好，下同）。其中，蔬菜价格指数同比累计上涨

2.50%，全省排名第5位；肉类价格指数同比累计下降8.93%，全

省排名第6位。

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我市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量 1.5 万，

亩（1-7 月份），建设了 2000 亩常年蔬菜骨干基地，常年蔬菜自

给率约为 65%；我市共开设“菜篮子”平价网点 81 家，其中，

在大中型超市开设菜篮子平价专营区 31 个，在社区开设平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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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店 39 个，在 11 个农贸市场开设公益性摊位 265 个，认定批发

（配送）直供直配的联盟企业 16 家。市政府主导平价菜销量市

场份额占比已经达到约 11.0%，“15+N”种基本蔬菜累计均价为

3.44 元/斤，比 2020 年全年均价（3.85 元/斤）累计下降 0.41

元/斤（2021 年目标是比 2020 年下降 0.5 元/斤，还差 0.09 元/

斤），其他蔬菜价格稳中有降。

二、关于“蔬菜生产与供应：以常年蔬菜骨干基地建设为抓

手”的建议

市政府高度重视常年蔬菜基地建设，重点抓好骨干基地建

设，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建立了常年蔬菜骨干基地建设管理激励机制

印发了《三亚市 2021 年常年蔬菜基地建设管理方案》（三府

办〔2021〕63 号），挂牌认定了总面积约 2000 亩常年蔬菜骨干

基地；出台常年蔬菜骨干基地考核细则和资金扶持奖励机制，

2021 年安排专项资金 708 万元，对 2020 年度考核结果达到合格

以上的常年蔬菜骨干基地进行奖励：具体奖励措施：考核等级优

秀的，按照 5000 元/（亩·年）标准予以奖励，同时对基地生产

组织者按 120 元/（亩·年）标准予以奖励，优秀比例不超过基

地总数的 20%;考核达到良好等级的，按照 4000 元/（亩·年）

的标准予以奖励，同时对基地生产组织者按 90 元/（亩·年）予

以奖励，良好比例不超过基地总数的的 30%；考核成绩达到及格

等级的，按照 3000 元/（亩·年）标准予以奖励，同时对基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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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组织者按 60 元/（亩·年）标准予以奖励，合格比例不超过基

地总数的 30%，不合格不予奖励。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取消其

市级常年蔬菜骨干基地的认定荣誉称号。

（二）改善常年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水利、电力、交通等部门全力配合及

时完成水、电、路、沟、渠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常年蔬菜基地

生产条件，保障常年蔬菜基地持续生产供应能力。2021 年 7 月

15 日向天涯区、吉阳区拨付 1500 万元常年蔬菜基地大棚建设经

费，用于天涯区扎业基地、吉阳区安罗基地经济大棚建设项目（其

中扎业基地 200 亩，安排资金 1100 万元；安罗基地 80 亩，安排

资金 400 万元），现已完成大棚建设选址工作。

（三）推行生产淡季价格指数保险机制

为帮助广大农户解决生产资金难题和降低瓜果蔬菜种植风

险，我市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大力开展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工

作，出台《2021 年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三

农 〔2021〕435 号），以生产成本为目标价格，设定了产量目标

值和收购价格目标值，按 10%的保险费率，政府财政承担 90%，

农户自缴 10%。对农民自缴部分，市财政再给予 50%的补贴。投

保人为我市建档立卡户、边缘户、低保对象的，其自行承担部分

由市级财政承担。我市蔬菜险已覆盖豇豆、苦瓜、茄子、青瓜、

辣椒、黄秋葵、空心菜、菜心、小白菜和苋菜等 10 个品种。由

于近期我市绿叶菜田头收购价格行情较好，如空心菜基本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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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元/斤，目前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尚未触发理赔。

（四）开展夏秋季耐湿热蔬菜品种引进筛选研究

认真抓好种苗和良种选育，大力推进先进适用技术，注重培

养科技力量，积极筛选耐热常年蔬菜品种并研发配套生产技术，

市南繁院已选定 10 个品种，正在研究配套的生产技术，水培蔬

菜基地已在天涯区过岭常年蔬菜基地开建，水培蔬菜的品种主要

为小葱、香菜、地瓜叶、空心菜等，20 天可种植一茬，年产量

可高达 3.2 万斤。市热科院选定优质地瓜叶、芽菜等 15 个品种，

已进入田间试验阶段。

（五）扩宽常年蔬菜产销渠道

为弥补三亚淡季常年蔬菜供应短板，市农业农村局主动对接

周边市县按要求推进平价菜供需对接协议签订工作，目前已完成

同儋州、东方、五指山、陵水、乐东、保亭、白沙等 7 个市县协

议签订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平价菜保供工作，加强与周边市县平

价菜产销对接合作，积极探索“企业＋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大力推进“订单农业”生产，2021 年 6 月底，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市发展改革委（市稳价办）、市供销社、市农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橙心优选海南果蔬、海南友山在铭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等单

位相关人员赴周边市县现场调研并对接平价菜产销工作，已跟儋

州、东方、五指山、陵水、白沙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市农投集团

与周边市县公司正在详细对接。

三、关于“‘菜篮子’产品价格调控：以新建国有公益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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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市场为抓手”的建议

2021年以来，“菜篮子”产品价格调控措施如下：

（一）稳固产销联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产、购、销”

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三亚平价蔬菜产销联盟平台已有生产、

批发、配送、销售终端四种类型的联盟成员，共有 102 家企业加

入。在生产环节，有 5 家蔬菜农民合作社加盟，在全市 1.2 万亩

常年蔬菜保有面积中约占 40%，有效引导了本地蔬菜生产供应；

在批发环节，有 16 家企业加盟，约占全市蔬菜批发总量的 60%，

基本实现从云南、广州等地进行直接采购；在销售环节，联盟成

员已在全市开设了 81 个保基本蔬菜平价网点，基本覆盖了三亚

主城区和主要社区。根据加盟企业类型，我市在经营场所租金、

销量补贴、运费补贴、冷库配建等方面予以相应扶持，有效调动

了企业的积极性。

（二）因时灵活施策，不断完善“淡季、旺季、台风、春

节”保供稳价模式。针对四个时段蔬菜供需的不同特点，采取不

同的保供稳价措施。淡季时，主要解决好本地能够生产的蔬菜品

种供应；旺季时，主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采取间歇式应急调运

投放措施；台风和暴雨等特殊天气时，抢在极端天气前应急调运

投放蔬菜，并在极端天气后持续调运投放，直至价格基本稳定；

春节时，提前启动蔬菜应急调运储备机制，组织蔬菜商业化储备，

引导联盟企业、集团采购单位和居民提前做好蔬菜储备。2021

年春节期间，2021 年以来我市共应急调运和投放蔬菜 274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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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时段岛外蔬菜应急调运的扶持政策上，采取“以奖代补”

进行奖励。

（三）大数据导引，积极构建信息化“菜篮子”平价网点调

控和激励体系。为了有效引导生产与供应，加强平价网点监管，

2019 年我市正式启动“菜篮子”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所有社

区平价网点、农贸市场公益性摊位统一配备电子秤，协调大中型

超市平价专营区开发数据对接接口，实现数据直采。同时配套出

台了 3.0 版的《三亚市菜篮子产销联盟方案》（试行）（三府办

〔2021〕92 号）和以销量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案。根据年度考

核结果，给予销量、铺面租金奖励、应急投放奖励和开办费等奖

励。

（四）探索规模化经营，增强平价蔬菜供应链和网点建设

的稳定性。为了增强平价蔬菜供应链和平价网点建设的稳定性，

降低经营成本，确保平价网点可持续经营。2017 年开始，我市

先后建设了解放路、海螺一路、机场社区三个公益性平价市场；

2021 年，市农投集团积极探索农贸市场规模化经营，在南新农

贸市场设了 74 个蔬菜公益性摊位（平价专区），公益性平价市

场和专区统一配备电子结算系统，规模化经营。还在第三农贸

市场试点开设了 96 个蔬菜公益性摊位协议价格试点，积极收集

蔬菜销售信息，为下一步集中统配奠定基础。

（五）加大肉品组织，遏制肉品价格上涨。一是启动政府储

备冻肉投放。2021 年春节前及期间，由市农投集团牵头，计划



― 7 ―

在 15 个大中型超市、农贸市场 9 个应急投放点投放 210 吨市政

府储备冻猪肉；二是扶持联盟企业投放冻猪肉、牛羊肉等肉品。

从岛外调运冻猪肉、牛羊肉等肉品投放到大中型超市和肉品应急

投放点，日均投放约 5-8 吨；三是加大生猪调运。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协调三家屠宰长积极从岛内外调运生猪，每天平均从三亚

以外区域外调约 650 头生猪，投放三亚市场。四是在第一农贸市

场、南新农贸市场、第三农贸市场、新鸿港农贸市场等 4 个农贸

市场常态化开设猪肉、牛羊肉应急投放点。

（六）积极做好新业态培育，搭建惠民便民平台。目前我市

电商配送有：旺豪超市的 360 跑腿、通文超市的通文到家、乐天

城的乐鲜生、金润阳光的二通优、路每家超市、同德公司的秀菜

鲜品、荔鸡快团、德航供销、供销益够、旺毫超市二路店、旺豪

超市国购店等。电商配送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群众

购买蔬菜和日常生活用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我市特色农

产品已入驻到淘宝、京东、1 号店、苏宁易购、三亚农产品 APP

等多家国内知名电商购物平台，形成三亚特色农产品全网对接。

2021 年，市商务局会同市菜篮子办积极探索利用“美团”等大

型网络销售平台开设"菜篮子平价专营区"，做大做强蔬菜直供、

直配本地供应链体系。通过增加平价蔬菜供应网点和供应量，倒

逼传统农贸市场蔬菜等菜篮子缩小“批零”差价。

四、关于“做好民生兜底工作：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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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琼府〔2016〕114号）文件精

神，我市认真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及时启动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工作。根据政策规定，我市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的对象主要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优抚对象、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全日制在校大中专（含技校）学生等五类

特殊人群。2018 年，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菜

篮子”保供稳价 2018 年—2020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三府〔2018〕

6 号）规定，我市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和公办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的寄宿学生，列入价格临时补贴对象。5 年来，我市按省统一

启动物价联动机制，对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发放了价格临时补

贴。2016 年发放价格补贴资金 81.46 万元，2017 年发放价格补

贴资金 66.01 万元，2018 年发放价格补贴资金 81.81 万元，2019

年发放价格补贴资金 517.36 万元，2020 年发放价格补贴资金

573.62 万元（其中春节一次性补贴 79.58 万元），5 年共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1,320.26 万元，惠及 34.23 万人次。2021 年春节向

低保对象等特殊人群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 108.936 万元，惠及

9078 人。

五、关于“加强市场监管：重点抓好‘菜篮子’产品价格

行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的建议

加强市场监管方面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配合开展“菜篮子”工程建设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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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规范全市“菜篮子”平价网点和农贸市场明码标价。组

织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全市“菜篮子”平价网点和农贸市场经

营者共计 80 人参会。二是极推进全市农贸市场执行市政府保基

本蔬菜品种“倡议价”，印发“菜篮子”保供稳价从我做起倡议

书。2021 年春节节日期间，倡议商贩对销售的 22 种保基本蔬菜

品种和 11 种肉禽品种执行“菜篮子”产品自律价格。三是为农

民进城卖菜提供便捷服务，对菜农进市场、进社区、进街道自产

自销免予工商登记。

（二）开展居民生活必需品日常监管

一是公布市场收费公示牌制作参考模板，积极督促市场管理

方完善收费标准公示。规范我市各农贸市场明码标价，截至目前，

我市 34 家农贸市场已规范明码标价 34 家，覆盖率 100%。二是

加大我市农贸市场监管力度，开展日常巡查工作，维护农贸市场、

超市农副产品交易良好秩序。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在

农贸市场开展农药残留检测工作，目前我市共有的 34 家农贸市

场（含 3 家临时市场）、20 家大型超市已完成检测室建设，并按

要求开展检测工作。2021 年截至目前，完成食用农产品抽检任

务 589 批次。

（三）全力维护节假日市场价格秩序

开展节前价格提醒告诫工作，印发《价格提醒告诫的通知》，

告诫各行业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加强

节日市场价格监管查，对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及时转市综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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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局进行查处。2021 年截至 7 月 13 日共计移交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价格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37 条。

（四）持续加强平价销售网点执法检查力度

2021 年以来，市综合执法局持续加强对全市“菜篮子”平

价网点的执法检查力度，开展平价蔬菜销售网点价格违法行为的

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市“菜篮子”

平价网点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截止 2021 年 7 月 25 日，共计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18 次，出动执法人员 212 人次，执法车辆 70 辆次，

检查平价网点 132 家次；组织召开全市“菜篮子”平价网点明码

标价工作推进会 1 次，签订平价蔬菜网点诚信经营承诺书 72 份。

（五）做好价格监测及预警工作

一是落实国家、省、市部署的各项价格监测报告制度。2021

年上半年，市价格监测中心共完成上报10项报告制度的监测报表

440份，处理价格监测数据 6万多笔，数据按时上报率达100%，

认真撰写了《三亚市价格监测工作周报》、《冬季瓜菜收购价格

周报》等价格分析报告52份。

二是持续做好价格发布工作。2021年上半年，市价格监测中

心每天坚持在三亚门户网站、三亚市发改委网站、海鲜排挡监管

系统等平台同步发布《三亚市海鲜排挡餐饮鲜活海鲜品调控价

格》（日发布）、《第一、第二、第三和港华市场蔬菜、粮油、

肉禽蛋、水果及水产品零售价格当日行情》（正常工作日及重大

节假日公布）、《三亚市常见热带水果零售价格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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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重大节假日公布）、《三亚市建材、农资、液化石油气价格

监测周报》（每周五公布）、《三亚市冬季瓜菜收购价格》（冬

季瓜菜收购期间公布）、《三亚市常年蔬菜批发价格监测日报》

等信息。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共计发布各类价格信息约20

万多条（个），正面引导市场供应和消费，避免出现价格“舆情”。

三是加强应急预警监测工作。市价格监测中心分别于元旦（1

月1日-3日）、春节（2月11日-17日）、五一（5月1日-5日）和

端午（6月12日-14日）节期间，分4次共18天启动价格监测预警

工作机制，实施《日监测、日报告、日发布》工作制度，每日按

时向省中心、市委、市政府和委办上报市场价格动态情况，撰写

了《2021年春节前三亚市主要生活消费品价格运行情况》、《2021

年三亚市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量足价稳》等19篇价格监测快报，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我市“菜篮子”等重要商品价格监测信息，正

面引导市场供应和消费，促进价格秩序稳定。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虽然市政府相关部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极力稳定物价，但

与百姓的诉求和愿望仍有一定距离。为此，下一步我市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调控工作安排如下：

（一）多渠道供给，积极完成全年蔬菜自给率 65%以上的目

标。一是提升骨干基地生产设施和改扩建现有基地同步推进，增

加本地骨干基地面积，根据市场需求，科学组织生产；二是积极

与周边市县“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确保本地蔬菜供求基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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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三是探索与广西、云南等地蔬菜“飞地”，弥补生产淡季部

分品种不足问题；四是落实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制度；五是重点抓

好生产淡季（台风、暴雨时段）和旅游旺季本地蔬菜生产与供应，

确保本地蔬菜批发价格不要出现“过山车”。

（二）创新平价蔬菜供应方式，确保平价蔬菜市场份额达

15%以上。一是优化平价网点布局，扩大平价网点覆盖面，持续

做好公益性农贸市场、公益性摊位等各类平价网点建设；二是积

极引进新的市场主体和业态，探索旅游旺季“弹性供应”；三是

做大做现有“线上、线下”经营主体，进一步做好便民惠民、直

供直销工作；四是积极扶持联盟企业开拓市场，不断扩大与部队、

企事业伙食单位、旅游饭店、学校等直供直配市场份额。

（三）多措并举，积极调控农贸市场蔬菜价格，确保年内保

基本蔬菜价格下降 0.5 元/斤，其它品种稳中有降。一是市农投

集团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迎宾路原高尔夫练习场的集配中心（便

民疏导点）建设，确保签订的岛外“飞地”蔬菜能够及时到达三

亚并投放；二是继续做好台风暴雨等特殊时段蔬菜应急调运和投

放；三是科学组织平价网点蔬菜价格惠民活动；四是由市农投集

团牵头，探索农贸市场蔬菜规模化经营，降低流通环节，在第三

农贸市场、南新农贸市场先行试点后全面铺开；五是组织好“飞

地”蔬菜调运；六是加强蔬菜价格行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工作。

（四）积极筹划，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在生猪、白条猪流通

领域掌控进度。一是市农投集团加快推进选址建设国有生猪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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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掌控白条猪及生猪流通领域定价权；二是国有农贸市场积极

转变猪肉摊位经营模式，全面推行由市场管理方调控下的连带责

任“猪肉协议价”，并建立猪肉摊位经营退出机制；三是各区政

府积极开设猪肉公益性摊位、公益性农贸市场，促进猪肉价格充

分竞争，引导猪肉价格回归理性；四是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哄抬

价格、价格欺诈、垄断市场行为。

（五）加快推进全省平价网点信息化、智能化试点工作。省

农商组初定 2021 年 7 月份在我市召开平价网点信息化、智能化

试点现场会，已经组织了两轮调研，目前方案正在制定中，我市

同心家园六期、凤凰水城两个社区平价店、金鸡岭农贸市场公益

性摊位、第三农贸市场、南新农贸市场等平价网点将作为观摩点，

为此，市农投集团正加紧制定农贸市场蔬菜摊位信息化、智能化

配备方案，下一步将报市政府审定后实施。

（六）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达到启

动条件的第一时间启动，及时足额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确保困难群众生活基本稳定。

（七）继续做好价格监测预警工作，及时发布我市“菜篮子”

价格信息，引导供应与消费。密切跟踪粮油肉蛋菜果等重要农产

品的生产、市场和价格变化，及时掌握因恶劣天气及疫情变化影

响，加强形势研判。关注市场形势和舆情变化，及时回应群众关

切，有效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价格舆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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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市场价格执法检查，规范经营行为。继续加强平

价网点的执法检查工作，及时查处明码标价不规范等价格违法行

为，严厉打击价格串通、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各种价格违法行

为。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今后继续

关注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联系人：周强，联系电话： 88272182）

（此件主动公开）


